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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临 沂 市 残 疾 人 联 合 会

二○一五年七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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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部门主要职责

序号 主要职责 具体责任事项 追责依据及追责情形

1

负责残疾人工

作的组织和协

调

①负责协助政府研究、

拟订和实施残疾人事

业的发展规划和规范

性文件，对有关业务

领域进行指导和管理。

1、《残疾人保障法》（1990年12月通过，

2008 年 4 月修订）第六十一条：违反本法

规定，对侵害残疾人权益行为的申诉、控告、

检举，推诿、拖延、压制不予查处，或者

对提出申诉、控告、检举的人进行打击报

复的；未依法履行职责，对侵害残疾人权

益的行为未及时制止或者未给予受害残疾

人必要帮助，造成严重后果的。 

2、《山东省实施<残疾人保障法>办法》

(1993 年 3 月通过，2012 年 5 月修订 ) 第

五十九条:对侵害残疾人合法权益的申诉、

控告、检举应当受理而不受理，或者受理

后不予查处，造成严重后果的；对提出申诉、

控告、检举的残疾人及其亲属进行打击报

复的；未依法核发残疾人证的；未依法审

核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的；侵害

残疾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。  

3、依法应追责的其他情形。

②承担市政府残疾人

工作协调委员会的日

常工作，做好综合、

组织、协调和服务。

③负责第二代残疾人

证网上复审工作。

注：追责依据及追责情形栏目中，《行政监察法》、《行政许可法》、《行政处罚法》、《国

家赔偿法》、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

等普遍适用的法律法规作为追责依据及其规定的追责情形，不再逐一列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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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部门职责边界

( 无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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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事中事后监管制度

（一）残疾人证核发工作监督检查

为加强对残疾人证发放工作的管理 , 制定如下监督检查制

度。

一、监督检查对象

各县区残联。

二、监督检查内容

（一）是否按要求做到专人负责，随到随办；

（二）是否擅自增加申领程序，延长办证时间；

（三）是否存在乱收费情况；

（四）是否存在“人情证”、“假证”等问题；

（五）复审时，县区提报的残疾人申请材料是否填写规范。

三、监督检查方式

（一）市残联将对县区报送的申请材料填写是否规范，残

疾等级评定是否符合标准进行审核；

（二）根据投诉举报，督促县区组织残疾评定专家核实情况，

主要核实残疾评定类别和等级是否与本人符合，市残联视核查

情况开展实地抽查；

（三）不定期对县区残疾人证核发情况进行抽查，主要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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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残疾评定申请材料填写是否规范，存放是否符合规定，随机

抽查部分已办证人员，核查残疾评定类别和等级是否与本人符

合。

四、监督检查程序

（一）现场检查办证场所、办证人员；

（二）听取被检查单位汇报；

（三）查阅与办证相关的资料；

（四）向被检查单位反馈检查意见，对存在的问题督促整改;

（五）有关检查结果材料存档。

五、监督检查措施及处理

根据《山东省实施<残疾人保障法>办法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

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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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公共服务事项

序号 服务事项 主要内容 承办机构 联系电话

1
残疾儿童抢救
性康复救助

根据上级残联安排，对 9 周岁

以下脑瘫、智障、孤独症和听

障儿童进行康复救助。

康复部 0539-87276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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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责任追究机制 

为严格追究纳入责任清单实施范围的部门、单位及其工作

人员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的责任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

章，制定如下责任追究机制。

一、行政机关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行政机关依据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政机

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》、《事业单

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、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督条例》等

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对违法违纪的本机关工作人员、本机关

所属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下级行政机关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行政机关应当依职权或根据公民、法人

和其他组织投诉、举报的线索，对违法违纪的单位和人员进行

调查，根据其违法违纪情节作出处理。对责任人员给予通报批

评、告诫、离岗培训、调离执法岗位、处分，并由其承担相应

行政赔偿责任；向下级行政机关发出《行政执法监督决定书》，

责令限期履行，责令补正或者改正，撤销，确认违法或者无效。

参照《公务员法》管理的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的责任追究，

参照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责任追究有关规定办理。

二、直属事业单位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直属事业单位依据《事业单位人事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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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、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》、《山东省行政

执法监督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对违法违纪的本单位

工作人员追究责任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直属事业单位应当依职权或根据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、举报的线索，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，

对本单位违法违纪的人员进行调查，根据其违法违纪情节作出

处理。

三、公务员主管部门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公务员主管部门依据《公务员法》、《行

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，对违反《公

务员法》的行政机关和参照《公务员法》管理的事业单位追究

责任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公务员主管部门应当依职权或根据公民、

法人和其他组织投诉、举报的线索，由公务员主管部门按照管

理权限，对违法的行政机关和参公管理事业单位进行调查，根

据其违法情节作出处理。

四、政府法制机构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政府法制机构依据《山东省行政执法监

督条例》、《山东省行政程序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

依照法定职责，负责本级人民政府行政执法监督的具体工作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政府法制机构依职权或根据公民、法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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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其他组织投诉、举报的线索，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

政执法行为实施监督，根据违法或不当行政执法行为的性质、

程度等情况，以同级政府名义向行政机关发出《行政执法监督

决定书》，责令限期履行，责令补正或者改正，撤销，确认违

法或者无效；对负有责任的工作人员暂扣或者吊销其行政执法

证件。

五、监察机关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监察机关依据《行政监察法》、《行政

监察法实施条例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追究行政机关

以及有关组织及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的责任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监察机关根据本级政府或上级监察机关

的部署以及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控告或者检举的线索，对

涉嫌违反行政纪律的行为进行检查或调查，作出监察决定或者

提出监察建议。对被监察的部门给予通报批评或责令改正；对

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或

者建议作出相应组织处理，并没收、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反行

政纪律取得的财物。

六、人民检察院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人民检察院依据《刑法》、《刑事诉讼法》、《人

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（试行）》等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，

追究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、渎职犯罪、利用职权实施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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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法拘禁、刑讯逼供、报复陷害、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

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案件的刑事责任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人民检察院在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

涉嫌违法犯罪或接到举报的，应当依法立案、侦查，并根据侦

查的结果，决定移送起诉、不起诉或撤销案件。

七、人民法院

（一）职责分工。人民法院依据《行政诉讼法》等有关法

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，履行审判行政诉讼案件的职责。

（二）追责程序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行政诉讼案件，并就

行政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作出相应判决。

八、协调配合机制

建立协调配合机制。有关部门、单位在查处违纪违法行为

的过程中，发现工作人员涉嫌贪污贿赂、渎职侵权等违纪违法

线索的，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，及时向监察机关或者人民检察

院移送；有关部门、单位发现属于行政复议事项和行政诉讼、

行政复议、行政赔偿、行政处罚等法律法规实施以及行政执法

中带有普遍性问题的，应当移送政府法制机构处理；检察机关

在行政执法检察监督过程中，发现相关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

存在违反行政纪律行为，拒不纠正且不构成犯罪的，应当移送

监察机关处理；人民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中，认为行政机关的

主管人员、直接责任人员违法违纪的，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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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机关、该行政机关或者其上一级行政机关，认为有犯罪行为的，

应当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、检察机关。

建立信息共享机制。充分利用已有电子政务网络和信息共

享公共基础设施等资源，积极推进网上移送、网上受理、网上

监督，提高衔接工作效率。


